
[bookmark: _GoBack]附件4：
平江县政务新媒体排查及清理整合情况表
     填表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名  称
	认证主体
	主办单位
	运营
单位
	运营
模式
	经费保障
（元/年）
	粉丝量
	阅读量
	推送
频率
	开通
时间
	运营人数
	运营
状态
	基本
功能
	平台
类型
	整改
措施

	
	
	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有/无专人
	
	
	
	

	
	
	
	
	
	
	
	
	
	
	
	人数
	
	
	
	

	
	
	
	
	
	
	
	
	
	
	
	有/无专人
	
	
	
	

	
	
	
	
	
	
	
	
	
	
	
	人数
	
	
	
	


注：1、.按照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账号或应用以及移动客户端等类别分别填写，名称填写全称；2.运营单位填写具体运营的单位名称；3.运营模式填写自营或购买服务；4..运营人数填写有无专人运营和负责运营人数；5.运营状态填“正常运营”或“停止运营”；6.基本功能填写发布、传播、互动、引导、办事等。7.平台类型填写新浪、腾讯、人民网或其他；8.整改措施填写保留、变更、关停、注销等。 9.统计时间截至201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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